
華梵大學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士班轉學生招生公告 

報考資格 

一、大學或獨立學院在校生或肄業生，並符合下列規定者，得報考二年級： 

(一)修業滿二年級第一學期(含)以上且學業成績未達原校退學標準者。 

(二)修業滿二年級第一學期(含)以上之退學生。 
二、專科學校、專修科畢業者或具同等學力者（請詳閱簡章規定）。 

簡章取得方式 

一、現場購買： 

    購買地點：（一）華梵大學校本部警衛室    台北縣石碇鄉華梵路 1號（02-26632359） 

             （二）台北辦事處         台北市承德路三段 230 號 10 樓（02-25935663） 

二、函購： 

    來函請寄：223 台北縣石碇鄉華梵路 1號    「華梵大學教務處教務組收」 

              並請加註「購買 98 學年度第 2學期轉學考招生簡章」字樣 

（一）簡章工本費每份新台幣 50 元整（請以郵政匯票購買） 

受款人請填：華梵大學 

（二）請寄貼足 37 元限時掛號郵資之 B4 回郵信封，並寫明收件人之姓名、

住址及電話。 

三、網路下載：請自行上網免費下載簡章，網址：www.hfu.edu.tw/~aa/ 

四、簡章發售日期：自即日起。 

五、報名日期：採網路報名及現場報名二種方式，請擇一方式辦理。 

網路報名自 99 年 1 月 13 日 9 時起至 99 年 1 月 17 日 24 時止。 

              現場報名自 99 年 1 月 18 日起至 99 年 1 月 19 日止，每日 09：00～15：00。 

六、招生學系、年級與名額（詳細內容請見招生簡章說明） 

二年級 
招  生  系  所 

一般生 
退伍軍人 
（外加） 

工程 
暨管 
理學
院 

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
機電工程學系 
電子工程學系 
資訊管理學系 

15 
15 
15 
15 

1 
1 
1 
1 

文 
學 
院 

中國文學系 
外國語文學系 
哲學系 

4 
15 
15 

1 
1 
1 

藝術
設計
學院 

建築學系 
工業設計學系 
美術系 
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環境防災組
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環境設計組

4 
8 
5 
10 
10 

1 
1 
1 
1 
1 

佛教
學院 佛教學系 8 1 

校址：223 台北縣石碇鄉華梵路 1號     電話：02-26632102 轉 2225（教務處教務組）     

網址：http://www.hfu.edu.tw                【敬請張貼公告】 

http://www.hfu.edu.tw/

